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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十三届会议 
2004年 5月 11日至 20日，维也纳 
议程项目 5 
开展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 
 
 
 

加拿大、克罗地亚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修订决议草案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下述决议草案： 
 
开展国际合作，预防、侦查、起诉和惩处欺诈、滥用身份资料犯罪和 
伪造身份资料以及有关的犯罪行为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关切国内和跨国欺诈和有关经济犯罪案件激增以及此类案件涉及有组织犯

罪集团、现代技术和滥用身份资料犯罪及伪造身份资料， 

 深信诸如取用和滥用个人身份资料犯罪及冒用虚假身份等各种形式的滥用

身份资料犯罪和伪造身份资料构成了一种明显日益严重的与欺诈有关的问题， 

 还深信滥用身份资料犯罪和伪造身份资料一般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包括洗钱

在内的其他非法活动、腐败行为和恐怖主义相关联，而且欺诈所得被用于为这

些活动提供资金， 

 关切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推广为欺诈和滥用身份资料犯罪及伪造身份资

料提供了大量新机会，继而妨碍了此类技术的合法利用，对寻求利用技术促进

发展的国家构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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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报告第十一章，1其中委员

会认为有必要就商业欺诈的形式开展研究，并认为可由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

员会开展这一研究， 

 还回顾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 2004年 4月 14日至 16日在维也纳举行
的国际商业欺诈问题学术讨论会的报告，2 

 1. 谴责欺诈、滥用身份资料犯罪和伪造身份资料以及借助这种手段进行
的其他非法活动等犯罪行为； 

 2. 鼓励尚未采取下列行动的国家采取下列行动： 

  (a) 通过刑法和其他措施预防、发现、侦查、起诉和惩处欺诈和滥用身份
资料犯罪及伪造身份资料行为； 

  (b) 在建立和管理有关国内商业、金融或其他机构和制度时，考虑到预防
和打击欺诈和滥用身份资料犯罪及伪造身份资料行为的必要性； 

  (c) 促进辨认、追查、冻结、扣押和没收通过欺诈手段和滥用身份资料犯
罪及伪造身份资料而取得的所得； 

 3. 还鼓励各会员国开展相互合作，努力预防和打击欺诈和滥用身份资料
犯罪及伪造身份资料行为，包括通过《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3和其

他有关国际文书来开展这种合作，并且如有必要，酌情考虑审查本国关于欺诈

和滥用身份资料犯罪及伪造身份资料问题的立法，以便利开展这种合作； 

 4. 请秘书长在获得预算外资源的情况下与各区域组协商召集一个政府间
专家组，其成员按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区域划分构成，反映法律制度

的多样性，并向愿意作为观察员参与的任何会员国开放，以编写一份关于欺诈

和滥用身份资料犯罪及伪造身份资料问题的研究报告，其中包括： 

 (a) 欺诈和滥用身份资料犯罪及伪造身份资料问题的性质和范围； 

 (b) 欺诈和滥用身份资料犯罪及伪造身份资料问题的国内和跨国趋势； 

 (c) 欺诈、其他形式经济犯罪、滥用身份资料犯罪和伪造身份资料以及包
括有组织犯罪、洗钱和恐怖主义在内的其他非法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d) 利用商法和刑法、刑事司法及其他手段预防和控制欺诈和滥用身份资
料犯罪及伪造身份资料，以及如何可将所有这些手段统一起来； 

 (e) 欺诈和滥用身份资料犯罪及伪造身份资料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
国家造成的特殊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58/17）。 

 2 A/CN.9/555 号。 

 3 大会第 55/25 号决议，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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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请政府间专家组利用这份研究报告获得的资料拟定实用做法、准则或
其他材料，以用于预防、侦查和起诉欺诈和滥用身份资料犯罪及伪造身份资料

行为； 

 6. 请政府间专家组在开展工作时如有必要酌情考虑到联合国国际贸易法
委员会和其他机构的相关工作，同时铭记需要避免重复工作； 

 7. 邀请各会员国对专家组的工作给予合作与协助，包括提供有关的适当
政策、立法、研究和其他材料，以及提供关于每一国家发生的欺诈、滥用身份

资料犯罪和伪造身份资料以及有关问题性质和范围的资料； 

 8. 还邀请各会员国提供自愿捐助，以便支持专家组开展工作和便利来自
发展中国家的专家的参与； 

 9. 邀请第十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在题为“经济和金融犯
罪：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的实质性议程项目下，以及在其关于打击包括洗钱

在内的经济犯罪的措施讲习班上，审议和讨论欺诈和滥用身份资料犯罪及伪造

身份资料问题，并邀请政府间专家组在开展其工作时考虑到这些讨论的结果； 

 10. 建议秘书长经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协商后指定联合国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担任该政府间专家组的秘书处； 

 11. 请秘书长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该
政府间专家组的工作进度和从事研究的工作计划报告，并将关于其研究结果的

实质性报告及时提交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或如有必要还提交第十六届会议审

议； 

 12. 还请秘书长以所有正式语文向全体会员国分发关于该政府间专家组工
作和研究结果的报告，包括任何实用做法、准则或其他材料，以征求会员国对

研究结果的看法，并在提交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中反映所发

表的任何看法或考虑。 

 

 
 

 


